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解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解读>>

13位ISBN编号：9787510206368

10位ISBN编号：7510206367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时间：高景峰、杨雄、孙谦、 童建明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2-04出版)

作者：高景峰，杨雄 著

页数：27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解读>>

内容概要

　　《新刑事诉讼法适用指导丛书：新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解读》专门围绕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进行解析和阐释，同时结合刑事诉讼实践，介绍在司法
实践中应当如何准确适用强制措施，从而保障人权，并有助于案件的顺利突破。
《新刑事诉讼法适用指导丛书：新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解读》将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有机
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地解析强制措施基本原理和具体适用方法，强调针对性、指导性和实用性，对
公安司法人员办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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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景峰，法学博士研究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厅级检察员。
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
主要研究方向：司法制度、刑事诉讼法学。
曾在《中国法学》、《法学家》、《人民检察》、《检察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法学论文30余篇；作为
副主编或者主要撰稿人，参编或者合著法学著作15部。
多次参与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大和重点检察理论研究课题。
　　杨雄，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
学、证据法学研究。
2009年8月至2010年8月，曾任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助理（挂职）。
曾在《政法论坛》、《法学论坛》、《法学杂志》、《中国刑事法杂志》、《暨南学报》等刊物发表
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刑事强制措施的正当性基础》、译著《审判的历史》，合著、合译、参
编学术著作、教材10余部。
曾荣获全国中青年刑事诉讼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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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刑事强制措施的基本范畴 一、强制措施概念的厘定 二、强制措施的本质 三、强制措施的根据 
第二章刑事强制措施正当性的理论基础 一、权力节制理念 二、诉讼主体性理念 三、程序指向性理论 
第三章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 一、强制措施与刑事诉讼目的的关系 二、强制措施功能的具体内容 三、
我国强制措施功能的完善 第四章刑事强制措施的运作模式 一、刑事强制措施运作模式与刑事诉讼构
造 二、刑事强制措施运作的模式分析 第五章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原则 一、法定原则 二、比例原则 第
六章刑事强制措施的基本要素 一、强制措施的主体 二、强制措施的客体 三、强制措施的程序 第七章
完善强制措施立法的价值取向 一、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完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立法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把社会公共秩序与个人人身自由有机统一于强制措施制度的立法完善中 三、把实体公正与程序公
正有机地统一于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中 四、公正与效率兼顾 五、把合法性、必要性、适应性作为完
善刑事强制措施立法的基本原则 六、完善监督制约程序，加强监督制约，是依法适用强制措施，实现
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重要保证 第八章逮捕 一、正确理解逮捕的作用和意义，依法慎用逮捕措施 二
、批准和决定逮捕 三、批准和决定逮捕的条件 四、批准和决定逮捕的程序 五、关于附条件逮捕问题 
六、正确理解和适用“可捕可不捕的不捕”问题 七、错误逮捕 第九章拘留 一、拘留的概念和程序 二
、有关国家和地区关于拘留的相关法律规定 三、1996年刑事诉讼法关于拘留的有关规定和实践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 四、立法过程中对完善拘留制度的有关建议 五、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拘留的法律规
定及其适用 第十章取保候审 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和程序 二、刑事诉讼
法修改前取保候审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立法过程中对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有关建
议 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的法律规定及其适用 第十一章监视居住 一、监视居住的适
用条件和程序 二、1996年刑事诉讼法关于监视居住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在立法过
程中对完善监视居住的有关建议 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监视居住的规定及其适用 第十二章拘
传 一、拘传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关于如何完善拘传制度立法以及修改后拘传措
施的适用问题 第十三章搜查、扣押、查封、冻结 一、搜查 二、扣押、查封、冻结 三、完善对搜查、
扣押、查封、冻结的监督程序 第十四章羁押 一、羁押、羁押必要性、羁押审查制度 二、我国现行羁
押审查制度的特点及主要问题 三、关于如何完善我国羁押审查制度问题 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
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评介 五、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实践中的运用 附录域外强制措施立法选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解读>>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我国批准和决定逮捕的程序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
诉讼规则》对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的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行使批准和决定逮捕权的主要程序是：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写出提
请批准逮捕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侦查部门填写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
书，连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本院侦查监督部门审查。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由侦查监督部门办理。
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受理同级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以及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案
件，应当查明提请批准逮捕书及案卷材料是否齐备。
 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应当指定专人进行审查。
办案人员应当审阅案卷材料；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不另行侦查，在审查逮捕中如果认为移送审查逮捕的证据有疑问的，
可以询问证人、复核有关证据。
对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需要讯问的，讯问前应当征求公安机关或者本院侦查部门的意见。
在此基础上，提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不批准或者不予逮捕的意见。
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提请批
准逮捕书的7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犯罪嫌疑人未被拘留的，应当在接到提请批准逮捕书
后的15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案件，不得超过20日。
对于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逮捕的案件，也应当在上述期限内作出决定。
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逮捕、不批准或者不予逮捕的，应当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报请检察长批准或
者决定；重大案件应当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发现有应当逮捕而公安机关未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建
议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如果公安机关不提请批准逮捕的理由不能成立的，人民检察院可以直接作
出逮捕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
对于应当逮捕而本院侦查部门没有移送审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侦查监督部门应当向侦查部门提出移
送审查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建议。
如果建议不被采纳，审查逮捕部门可以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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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刑事诉讼法强制措施解读》将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地解析
强制措施基本原理和具体适用方法，强调针对性、指导性和实用性，对公安司法人员办案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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